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都市計畫書圖重製及整合應用計畫補助作業須知 

一、內政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為執行行政院一百零三年四月九日院臺建

字第一○三○○一七四一六號函核定之新興中長程計畫-都市計畫

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（一百零三至一百零七年）（以下簡稱本

計畫），特訂定本作業須知。 

二、申請補助單位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辦理補助單位為本部營建

署城鄉發展分署。申請案應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初審彙整後統

一提報，補助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時，應針對轄區內未辦理數

值都市計畫書圖重製地區擬定具可行性及財務評估之五年執

行計畫，並依其急迫性及籌措配合款排列優先順序分年執

行。符合下列情形之一，並經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評估

及核定者，得予以補助： 

1、具重製急迫性，如市鎮計畫、開發型特定區計畫。 

2、都市計畫人口達成率百分之八十以上地區。 

3、具相關配套地區，如本部地政司之地籍圖重測區、本部國

土測繪中心之圖解數化區。 

4、可配合行政流程更新及加值應用。 

5、其他非以數值都市計畫圖重製。 

（二）申請補助項目主要係針對轄區內已測繪完成一千分之一航測

數值地形圖及未辦理數值都市計畫書圖重製之都市計畫地

區，辦理項目如下： 

1、辦理一千分之一航測數值地形圖修補測，控制點清查補建

及樁位聯測，地形圖整合作業應依一千分之一航測地形圖

製作相關規定辦理。 

2、依原都市計畫圖、都市計畫樁位圖、樁位成果資料、現地

樁位聯測成果及地籍圖，配合實地情形轉繪都市計畫街廓

線套繪於數值測量地形圖上，並依都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

點規定辦理轉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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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依都市計畫樁位及街廓線套繪成果辦理樁位校核作業，檢

核樁位、地籍分割線等資料及都市計畫核定圖之差異，進

行相關圖資分析，並研擬重製疑義及解決方案，彙整為重

製疑義綜理表。 

4、召開重製疑義會議研商並作成決議，依據重製疑義會議決

議修正製作重製計畫圖，後續送請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

議並完成法定程序。 

（三）本計畫配合圖資整合應用層面應辦理項目如下： 

1、配合國家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計畫之資料庫建置及維護更

新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完成計畫書圖發布實施後，將

數值圖檔提送予補助機關，以利資料庫及時更新及保全。 

2、配合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市政府建置之都市計畫資訊平臺建

立流通機制。 

（四）申請時間及補助預算額度規定如下： 

各年度申請時間及補助預算額度，將視預算審查進度與編列

情形，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另函通知為原則，實際補

助額度以立法院審查通過額度為準。 

三、申請提案方式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衡酌申請補助年度與本部營建署城

鄉發展分署所匡列補助額度，務實統一提報申請補助計畫總

額，並排定優先順序。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得視申請計

畫實際情形核定補助件數及核定金額。 

（二）計畫執行期間自當年度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完成重製疑

義成果提送補助機關，相關都市計畫審議法定程序於次年度

接續辦理。實際開始執行日期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同

意修正計畫書發函日起算。 

（三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提報申請補助之計畫，應於每年十

二月二十日前執行完成。因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作業延宕、

執行進度落後或其他協調整合等問題致計畫無法順利推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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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經限期未能改善或仍無成效時，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

署得視情形暫停撥付補助經費或調整、刪減補助經費，必要

時並得廢止或撤銷補助。 

（四）申請補助單位對於受補助經費之執行如涉及採購事項，應依

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理。 

四、申請補助單位編列配合款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本項補助款應完成納入申請補助單位年度預算以專款專用為

原則，並提列一定比率地方配合款。 

（二）本補助案主要辦理事項為屬地方自治事項之都市計畫書圖重

製，中央補助比率以不超過百分之三十；嗣後補助比率變動

者，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應另函通知。 

（三）未能足額提列配合款者，以申請補助單位之發生權責總數為

準，按比率扣除補助經費。 

五、審議程序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初審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理；完成初審後，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應彙整申請計畫、相關附件資料及公文，依限

提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進行複審作業，並由該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代表會同相關執行單位進行簡報。 

（二）複審會議： 

1、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查核申請計畫是否依本作業須知

規定檢附相關應繳交文件。所附資料缺漏或不完備，未於

審查會議召開前補齊者，不予受理。 

2、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召開複審會議，評定補助順序

及建議補助額度簽報核定，確定之補助項目及額度，並以

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核定通知函為準。 

六、申請補助應備具文件及撰寫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向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申請應繳

文件： 

1、申請補助總表（附表一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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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申請計畫書自主查核表（附表二）。 

3、申請計畫書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報申請補助案件時，

應依初審意見修正計畫書完竣，經主辦局（處）首長簽章

後提報。各申請補助計畫書依建議補助優先順序排列並裝

訂成冊（將全部計畫案合訂成一冊；計畫書頁數量多，致

無法裝訂於同一冊者，得分集裝訂），其內容如下： 

（1）摘要表（附表三）。 

（2）初審紀錄。 

（3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各都市計畫區相關圖資調查

表（附表四）。 

（二）申請計畫書內容規定如下： 

1、依內容大綱研提申請計畫書一式二十份，一律以中文撰

寫，並採 A4 直式橫書（由左至右）、雙面印刷、左邊膠

裝、光碟二份（所有申請計畫書含附件應燒錄於同一張光

碟內【一張光碟無法容納時，可以分為上、下集】，申請

計畫書電子檔案副檔名應為.DOC 格式，附件資料檔案得

為.PDF 格式）。 

2、內容大綱應依本作業須知所列大綱架構撰擬（附表五），

其細項表達方式及內容，得視計畫性質需要酌予調整。 

（三）一百零四年度至一百零七年度申請補助之單位，於撰寫計畫

書時除應評估投資效益外，並應研提如何透過投資之概念據

以執行後續之再加值、更新及維護之計畫。 

七、補助經費核撥、核銷及結案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核定計

畫日起三星期內提送修正計畫書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

同意。經同意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檢附核定計畫書

電子檔案（副檔名應為.DOC 格式，附件資料檔案得為.PDF 格

式）送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。 

（二）修正計畫報請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同意時，該直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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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（市）政府應同時辦理發生權責及採購相關招標先期作業，

並於招標文件確實載明：於招標作業完成前先辦理決標保

留，俟計畫經費或民意機關審查通過並准予動支後，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通知辦理決標及簽約，契約始生效力。 

（三）申請計畫核定經費後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確實依中央

對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第十八條或各級地方政府

墊付款處理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，協調相關主計單位及

民意機關，辦理納入預算作業或同意先行墊付執行。 

（四）核定補助經費分三期撥付（附表六）規定如下： 

1、第一期補助款【實際發生權責數×核定補助比率×百分之三

十；核定補助比率係為「核定補助經費÷實際發生權責數

（即契約總經費）】，應於核定補助計畫完成發生權責作

業後，依規定檢送最新進度管考表、請款明細表、請款收

據【擡頭：內政部營建署（城鄉發展分署）】以及納入預

算證明文件【「納入預算證明﹝補助機關：內政部營建署

（城鄉發展分署）﹞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﹝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關防﹞」或「議會同意墊付函」二者擇一】，

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請款。 

2、第二期補助款【實際發生權責數×核定補助比率×百分之五

十；核定補助比率係為「核定補助經費÷實際發生權責數

（即契約總經費）】，應於核定補助計畫執行進度完成一

千分之一航測數值地形圖修補測、樁位清查、聯測及改

算，並將樁位成果套繪於地形圖上並完成驗收，提送成果

資料及檢送最新進度管考表、請款明細表、請款收據及納

入預算證明文件影本（加蓋與正本相符）等文件，報本部

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請款。 

3、第三期補助款【實際發生權責數×核定補助比率×百分之二

十；核定補助比率係為「核定補助經費÷實際發生權責數

（即契約總經費）】，應於核定補助計畫執行進度完成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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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疑義研擬，送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完成重製疑義研

商，依研商決議完成重製計畫圖後，檢送最新進度管考

表、請款明細表、請款收據及納入預算證明文件影本（加

蓋與正本相符）等文件，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請款。 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計畫執行結束結算經費後一個月

內，檢送經費執行明細表及執行成果報告書，提報本部營建

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並繳回餘款，逾期提報或未依限繳回餘

款者，列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嗣後審核補助之重要參

考。 

八、計畫執行、輔導及考核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核定補

助經費後，於每月五日前將計畫實施進度、經費實支情形等

文件，提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，並出席本部召開

之計畫執行檢討相關會議（附表七、附表八）。 

（二）為掌握計畫進度及品質，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得於執行

期間進行訪視、輔導、查核、評鑑，受補助單位應配合辦理

及提供所需資料。 

（三）經考評執行成效不佳或未完成都市計畫書圖法定審議程序

者，除將評比結果函請受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加

強督促外，並將列入紀錄供嗣後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審

核補助之重要參考。 

（四）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得依年度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及評核

結果，建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對計畫執行相關人員辦理

獎懲。 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理計畫各項審查及簡報會議，應通

知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派員列席，並於會後函送會議紀

錄。 

九、其他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交付建置完成之相關資料，並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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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各機構無償使用。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於結案後提送執行報告，說明辦理

經過、經費執行、成果說明與績效，及後續圖資更新維護作

業程序。 

（三）申請補助計畫應由直轄市、各縣（市）政府本於權責，先行

查核其工作項目、經費需求；雷同計畫已獲得其他單位補助

者，不得重複提出申請。經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查證重

複提出申請者，將取消該項核定計畫，並追繳回已撥款項，

該計畫研提單位停止受理申請二年。 

（四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指定專責單位及專人，負責統

籌協調及列管工作。 

（五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得於不牴觸本作業須知規定內，配合

該府執行狀況，調整本作業須知相關規定事項，訂定更嚴謹

之規定並報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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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年度「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」 

申請補助總表 

申請經費 

（單位：新臺幣萬元） 

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 
初審建議 編

號 
計畫 
名稱 

執行 
單位 

計畫

面積 申請總
經費 

中央補
助款 

地方配
合款 

優先 
順序 

補助
金額 

補助
單位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範

例 
      

（標示
1 為最
優先） 

  

1 

AA都市
計畫書
圖重製
專案檢
討 

○○
市、縣
（市）
政府 

466 280 
140 

（50%）

140 

（50%）
1 140 

內政
部營
建署
城鄉
發展
分署

2 

BB都市
計畫書
圖重製
專案檢
討 

○○鎮
公所 

300 180 
90 

（50%）

90 

（50%）
2 90 

內政
部營
建署
城鄉
發展
分署

3 

CC都市
計畫書
圖重製
專案檢
討 

○○鄉
公所 

150 90 
27 

（30%）

63 

（70%）
3 27 

內政
部營
建署
城鄉
發展
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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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○○○年度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

自主查核表 

計畫案名  

提案單位  

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說                明 

1.符合補助原則 □符合   □未符合
檢核申請補助計畫區是否符合本補助作
業須知第二點補助規定。 

2.計畫案名 □正確   □應修正 計畫案名應確認一致。 

3.計畫書格式 □正確   □應修正

一律以「A4 直式橫書」裝訂製作，封面

應書寫計畫名稱、申請單位、實際執行

單位、日期，內頁標明章節目錄（含圖、

表及附錄目錄）、章節名稱、頁碼，附

錄並須檢附完整分項計畫摘要表等附

件。 

4.計畫主題 □完整   □應修正
具體說明申請計畫之動機、目的及擬達

成目標及過去年度相關補助案執行成果

與本案之相關性。 

5.計畫位置及範圍 □正確   □應修正
以1/25000 經建版地圖或 1/5000 航空照

片圖標示計畫範圍、位置。 

6.背景資料說明 □完整   □應修正 都市計畫區基本資料說明。 

7.計畫區課題及對
策 

□完整   □應修正
具體說明計畫區重製前面臨之課題及對

策。 

8.計畫區接受相關
單位經費補助說
明 

□明確   □應修正
應包含計畫案名、補助單位、補助金額、

實施地區、計畫執行率等項目。 

9.預定工作項目、
內容及實施方式 

□明確   □應修正 具體逐項列舉預定工作項目及內容。 

10.預定作業時程 □完整   □應修正
按「確實可於年度內執行完成」原則，

排定各項工作項目時程並以甘特圖表

示，執行期限不得超過該年 12 月 20 日。

11.經費需求及使
用分配明細 

□完整   □應修正
經費需求（單位為新臺幣千元）應表明

中央補助及地方政府配合款比率。 

12.預期工作成果
及後續配合事項 

□明確   □應修正
除一般性敘述外，應訂定具體衡量指

標，並敘明預估計畫完成後之指標達成

度。 

13.初審會議對本
計畫之建議 

□完整   □應修正 檢附初審會議紀錄及回應說明。 

檢核人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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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 

○○○年度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摘要表 

編號： 

計畫名稱： 

承辦單位： 
中央部會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地方政府：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提案單位： 

  承辦課長：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傳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傳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

執行單位：  

聯絡人：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

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

聯絡地址：□□□ 

計畫類型：______都市計畫書圖重製疑義專案檢討 

 
 

計畫位置：______都市計畫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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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 

 

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」申辦○○都市計畫區相關圖資調查表 
○○都市計畫區基本資料 

計畫區面積 
計畫人口達

成率 
已辦理通
檢次數 

現行計
畫圖比
例尺 

製圖方
式 

分區及用
地區塊總

數 

現行計畫
發布實施
日期文號 

是否曾辦重製相
關作業 

範例○○ ○○ ○○ 1/3000 圖解法 ○○ 
89.02.01
○○號函 

□是： □圖解  
□數值 

□否 

○○都市計畫區歷次通盤檢討及個案變更之計畫圖概況一覽表 

編
號 

案名 擬定機關 
發布實施日
期文號 

比例尺 製圖方式 膠片圖 藍晒圖 

例 
變更○○都
市計畫（第一
次通盤檢討） 

內政部 89.02.01 1/3000 圖解法 有 無 

1        

○○都市計畫區樁位成果資料一覽表 

編
號 

案名 
發布實施日
期文號 

比例尺 坐標系統 釘樁數量 存在率 圖資形式 

範
例 

○○新市鎮特定區
主要計畫（部分）
範圍樁位成果圖 

87.10.01 1/3000 TWD67 ○○ ○○ 紙圖 

1        

○○都市計畫區內相關地籍圖資料概況一覽表 

編
號 

地段
名稱 

測製方
法 

測製時機 成圖年月
坐標系
統 

面積 比例尺 
圖根點
數量 

是否辦理
重測或三
圖合一計

畫中 

範
例 

○○ 數值法 區段徵收 89年12月 TWD67 ○○ 1/500 ○○ 否 

範
例 

○○ 圖解法 
日據時代
測製 

○○ 
地籍坐
標系統 

○○ 1/1200 ○○ 否 

1          

○○都市計畫區辦理重製地形圖資料概況一覽表 

編
號 

案名 測製日期 
地形
精度 

坐標系統
測製
面積

像素地
面解析
度 GSD

超出計畫
道路部分
房屋是否
切除 

測製單位

範
例 

○○ 87 年 10 月 25cm TWD97 ○○ 10cm 是 
○○測繪
公司 

1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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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五 

 
提案計畫書格式 （封面） 
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申請補助計畫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單位：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補助單位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

中華民國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 
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○○○年度 

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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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緣起及目標 

二、計畫內容概述： 

（一）計畫區位（請附圖說明） 

（二）計畫範圍及規模 

（三）現況條件分析 

三、預定工作項目：請條列並詳述各項預定工作項目內容。 

四、整體實施步驟及流程：詳述計畫實施時程規劃（含分期分區執行

計畫）。 

五、經費需求：列述各工作項目預估經費需求。總經費並應確實明列

中央補助、地方自籌分配比率。 

六、預期成果及效益：計畫效益除一般性敘述外，請以產出型量化指

標 （諸如投資報酬率、自償率）方式展現之，並敘明預估計畫完

成後之指標達成度。 

七、永續經營管理維護策略：說明計畫完成後之經營管理維護方案，

（如地形圖及都市計畫圖之自我更新策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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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六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○○○年度「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」 

第○期請款明細表 

補助經費依據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○○年○月○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號函核定金額新臺幣○○○ 千元整   （單位：新臺幣千元） 

核定 

補助經費 
配合款 

編號 
計畫 

名稱 
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

合計 

經費 

實際發生

權責數

第一期 

補助款 

第二期 

補助款 

第三期 

補助款 

本次請

領金額

進度說明

（含發生

權責日）

執行 

單位 
備註 

1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

合    計               

本次請款之計畫共○案，為第○期請款，請領補助款總金額為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 

（如屬請領第二期款者，請註明第一期已請領總次數） 
 

說明：  

1.配合款計算方式，係 配合款>【核定補助款 ÷ 甲%（核定補助比率） － 核定補助款】， 

  核定補助比率係為【核定補助經費 ÷ 實際發生權責數（即契約總經費）】 

2.各項計畫均需依相關規定編列足額配合款。 

3.核撥第一期補助款之計算方式係為【實際發生權責數 × 核定補助比率 × 30%】 

4.核撥第二期補助款之計算方式係為【實際發生權責數 × 核定補助比率 × 50%】 

5.核撥第三期補助款之計算方式係為【實際發生權責數 × 核定補助比率 × 20%】 

6.本表欄位可自行調整使用，例如僅請領第一期款者，可將第二期款欄位空白。 

  

承辦人員核章            業務主管核章            機關首長核章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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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七 

 

 

  

○○○年度「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計畫」進度管考月報表 

○○○年度○○月份 
 

○○市、縣（市）政府○○○年度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     填報日期： 月   日 

補助款 

核列金額 

配合款 

核列金額 

發生權責數

A 

累計支付數

B 
支用比 執行率（％） 

 

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B/A（%） 

中央應付

未付數 
計畫執行情形說明 

預定進度 實際進度 

            

 

 

  
 

前

次

填

列 

           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

 

 

  

本

次

填

列 
            

 

 

  

備註 
  

 

 說明：1.計畫執行情形說明，應以列點方式概述各項工作執行情形，包括工程案件發包、施工、驗收、期中簡報、期末簡報及結案等辦理情形及辦理時

間。 

2.執行總進度之評定應考量計畫整體執行情形。 

3.次月 5日前函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備查。 

承辦人員核章           業務主管核章       機關首長核章         



至

﹪ 超前 正常 落後

○○

○○天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頃
％

頃
％

頃
％

點
％

點
％

點
％

頃
％

頃
％

頃
％

點 ％ 點 ％ 點 ％

 

（機關名稱）

作業進度報表

日 期 ：中  華  民  國 ○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 ○○○年○○月○○日

計畫名稱 面積

承辦廠商 比例尺

作業期限

工作項目 預定數量 本月完成數量 單項累計數量 累計進度 

工作計畫書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％％ 式 式％

式
相關資料收集

％ ％式

控制點清查補建 選點： 選點：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導線測量

布設： 布設： 布設：

選點：

控制點GPS測量(含檢測)

及計算

測量： 測量：

平差：

測量：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計算： 計算： 計算：

平差：平差：

選點：

測量：

平差：

計算：

平差：

平差：

計算：

測量： 測量： 測量：

平差：

計算：

選點：選點：

計算：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 平差：

測量：水準測量(含一等水準檢

測及高程測量)

式 %

計算：

測量：

都市計畫樁位清查及聯

測
掃描：

平差：

1/1000數值地形圖補測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 檢測：

掃描： 掃描：

檢測： 檢測：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 檢測：

掃描：掃描：

計算：

％

%

式

補測圖資與航測圖資整

合作業 頃頃
接圖

整飾

%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測量成果簿及測算簿
式 %

頃

%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%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都市計畫樁位轉換作業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式

%式

都市計畫樁位校核及疑

義綜理表 式 式

 式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%  式 %

%式

都市計畫套繪作業
式 %

%

式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製作A3尺寸重製疑義圖

冊及草圖 式

式

 

彙整重製疑義綜理表
式

實際總進度 %

式

(年.月.日~年.月.日)

工程進度 預定進度 % 本週進度 %

%式 %

審核意見

承辦廠商 督核人員及主管 承辦人員及主管 機關首長

天氣
晴天

週數

日期

晴天

雨天

備  註

天

工

期
天

天

剩餘天數

晴天

雨天

已用天數

天本

月

式

天 累

計 雨天

說明︰檢查結果是否合格，於該欄內以"v"號表示之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

掃描：

％ ％
接圖

整飾

式 %

接圖

整飾

檢測： 檢測：

%

 %

式 ％

%

附表八 

 
 




